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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决定书
投诉人：江西华数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姜美红
联系方式：13697911599
地址：南昌市西湖区洪城大市场三路西南侧16栋3楼329房（江西省家电市场内）
被投诉人：九江市政府采购中心（征集人）
联系人：陈莎莎
联系方式：0792—8983481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八里湖新区体育路66号
投诉人对九江市政府采购中心负责征集的九江市2024年度空调框架协议采购项目（项目编号：K3604012023000002）的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3年12月21日向本机关进行投诉。经依法对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进行审查，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投诉人称：
年度空调框架协议采购，九江市为全省首个推出，给各空调品牌与采购人搭建了一个平台。方便了2024年九江区域政府采购供应链管理创新提供了一种可行的采购工具。
作为第一次实行的全部电子化投标操作（以前全部是纸质投标文件递交），我司作为美的空调唯一授权投标方，经过各种精心准备，并且也给出了很诚意的价格（从入围品牌及报价对比），无论是采购方还是供应商都是双赢的，最终投标文件被废标，不能入围2024年九江协议供货，无比遗憾，在问题发生后，在这过程中我司也没有得到任何主办方或评判专家询问，评标结果也是我方主动联系技术人员才得知我司没有入围，并第一时间积极跟进，一直在尝试跟采购中心沟通、问询，采购中心的回复我司不满意，特提出投诉：
专家给的废标理由是不充分的、也是不能成立的，而且我方去采购中心沟通此事的时候也碰到其他供应商，经了解也是我司同样的情况废标，所以这个问题不应该完全是供应商的负责，专家评标也不应该太过于武断行事，从这次入围结果来看，废标基本与竞价无关，大多因为技术原因，采购中心工作人员给的回复我方认为是不严谨的，不能因为这事觉得麻烦不去正面积极的处理，我司肯请领导能否从营商环境以及本次征集空调供应商的初衷出发，考虑是否启动专家复评或者给以一次补录机会。
投诉事项1：投标商有8家以上，按照20%的淘汰率，应该最少有6家入围品牌，可是最终结果是14个品目中，1—12包为3—4家入围、13包为1家入围、14包为2家入围。说明有2—5家不等的投标人被废标。作为空调品牌厂家授权投标商，面对地区协议供货这样的重点入围项目，对标书制作情况肯定是检查之后再检查，理论上不会出现被废标的情况。在产品响应上不会说本不响应的产品虚假响应。
投诉事项2：按照正常政府采购招标过程中，出现文件不响应或有可能导致废标的情况时，是有一个专家询标过程的。是会在询标过程中得到沟通机会的，而此次投标直接没有询标，都是看到公示后才知道自己品牌被废标。
投诉事项3：结果公示后，我方通过电话询问，七位专家给我们的回复是，废标原因是在投标文件中，我司没有完全按照招标文件去响应，有部分参数是响应了，部分参数是没有做响应，然后以未响应招标要求而被废标，（资质文件没有问题，节能环保证书类文件没有问题）。
投诉事项4：在产品入库申请表里，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电辅加热非必填项，电辅加热功率为必填项！因而导致有些产品上架并没有填电辅加热，而是直接填列了电辅加热功率，正因为都有了电辅加热功率所以是必然支持电辅加热！在技术响应文件表里，我司投标也是明确填写此处是响应！但专家是否是因为参数列为空白而直接忽略我方填写的响应贸然断定我方不响应！我方特提出质疑！专家并没有给出明确细致答复，只说我方不符合！特提出投诉！
事实依据：公示链接—江西省框架协议采购系统
http://59.63.125.184:8088/gpfa-main-web/basic/noticeDetail?kcId=8a1d03ed8bf64526018c020386162c3a

入围情况大致如下：1—12包为3—4家入围、13包为1家入围、14包为2家入围。
采购中心工作人员告知废标是因为里面的电辅助加热，我司在响应处出现了空白，只在偏离处写了响应和无偏离，然后被判定为未响应参数？然后判定为废标，我司投诉这项废标理由不合理也不能成立！
首先KFR系列就是冷暖空调，而且江西市场根本就不适用单冷系列，我司的所有投标产品都是响应电辅助加热要求的，只是技术响应条款在电脑投标中是产品技术这一列“响应技术参数值”都是在选择上传机型时是自动生成的，空白的地方也没有任何提示需要手动去更改或者填写，而不像商务条款，是有固定格式，我司做偏离表响应即可。
1.正常系统制作标书软件如果这一项是必填项，制作过程中进入下一个环节的时候会有提示或者进不了；
2.在我司工作人员制作标书的过程中这一列是自动生存，我司工作人员不确定是否可以手动更改或者填写的，而且也没有任何的引导或者提示；
3.在每一行对应的参数值后面我方都明确标明了“无偏离/正偏离、响应”，而且在平台上架的产品库里面也有详细的参数值。
其次，在添加产品参数时，由于电辅加热不是必填项，于是出现有些填了“支持”有些没有填，但是，下面的电辅加热功率是必填项，每一个产品都填了对应的电辅加热功率，均符合响应，因此，我们在是否支持电辅加热那里填了响应，试问，如果不支持电辅加热，怎么会有电辅加热功率呢？如果是这个地方专家判定为不响应，还请麻烦认真核对，如需要我司可以提供厂家盖章参数表证明！
我司本次被废标的主要原因就是出在产品参数响应问题上，其他商务响应均无问题，还请认真核实！我司所提供的产品都是在江西省电子卖场正常在售型号，也明明是响应招标要求的，可是本次投标过种中，由于招标系统设置问题，没有像商务条款一样要求单独做函证明，而是引用产品库里机型上传，导致有些界面没能正常引入或漏填，按照投标软件设置本来应该会有相关提示或像电辅加热功率一样是必填项，不填不能入库产品等。或者在询标过程中，让投标人提供加盖公章的补充说明等方式。如果是因为此原因评判为不响应，是否可以认为是有意让供应商疏忽，故意设置此项淘汰必要竞争供应商？
法律依据：《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六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挠和限制供应商自由参加货物服务招标投标活动，不得指定货物的品牌、服务的供应商和采购代理机构，以及采用其他方式非法干涉货物服务招标投标活动。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
（一）就同一采购项目向供应商提供有差别的项目信息；
（二）设定的资格、技术、商务条件与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
（三）采购需求中的技术、服务等要求指向特定供应商、特定产品；
（四）以特定行政区域或者特定行业的业绩、奖项作为加分条件或者中标、成交条件；
（五）对供应商采取不同的资格审查或者评审标准；
（六）限定或者指定特定的专利、商标、品牌或者供应商；
（七）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
（八）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
被投诉人称：
针对江西华数实业有限公司的相关疑问，已组织项目评标专家一一解答，江西华数实业有限公司不满评标结果，无视自身在投标文件中未完全响应技术要求的基础错误，妄自揣度我中心作为征集人的初衷，诽谤我中心为淘汰必要竞争供应商，故意设置不合理系统选项让供应商疏忽，一再询问质疑，我中心均已按照法律法规要求进行答复。
按照封闭式框架协议管理要求，无法满足对于质疑供应商提出的专家重审或者补录要求。
经调查：
1.关于投诉事项1：经查，九江市2024年度空调框架协议采购项目（项目编号：K3604012023000002）的采购方式为封闭式框架协议采购。根据《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确定第一阶段入围供应商时，提交响应文件和符合资格条件、实质性要求的供应商应当均不少于2家，淘汰比例一般不得低于20%，且至少淘汰一家供应商。在九江市2024年度空调框架协议采购项目中，淘汰比例为20%（按照四舍五入进行取整），且当符合资格条件、实质性要求的响应供应商大于2家时，按比例淘汰供应商。此即是指在该项目中，当投标供应商有8家时，最多有6家入围，而非投诉人所理解的“当投标供应商有8家以上，应该至少有6家入围”。另外投诉人所称“关于有2—5家不等的投标人被废标……理论上不会出现被废标的情况”属于无端推测，无事实依据。因此，投诉事项1不成立。
2.关于投诉事项2：经查，该项目征集文件中“第五章 入围评审办法”中第5.3.3项条款“解释、澄清有关问题”明确规定，供应商的澄清、说明或者更正需进行电子签章，应当不超出响应文件的范围、不实质性改变响应文件的内容、不影响供应商的公平竞争、不导致响应文件从不响应征集文件变为响应征集文件的条件。下列内容不得澄清：（一）供应商响应文件中不响应征集文件规定的技术参数指标和商务应答。根据征集文件的要求和规定，投诉人在提交响应文件时，确实存在部分参数未响应的问题，属于不响应征集文件的条件。根据现行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并没有投诉人所称的“专家评估中应当询标的这一程序”。因此，投诉事项2不成立。
3.关于投诉事项3：经查，投诉人参与了该项目1—14包的投标响应，在14个采购包的响应文件中都存在部分货物响应一栏为空白的问题。根据该项目《征集文件》“第二章 供应商须知”第2.4.9项第二款要求，供应商应按照客户端操作要求，对应征集文件的每项实质性要求，逐一进行响应；未逐一进行响应或者响应内容不符合征集文件对应项的要求的，其响应文件作无效处理。根据《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供应商应当按照征集文件要求编制响应文件。其未按照征集文件要求逐一响应，在响应文件中确实存在部分参数未响应的问题。因此，投诉事项3不成立。
4.关于投诉事项4：经查，该项目《征集文件》“第三章 征集项目技术、服务、商务及其他要求”第3.3项分别对1—14包的技术指标参数以及对应的参数值要求和参数偏离规则做出规定，其中技术指标参数包括“电辅加热”，对应的参数值要求为“支持”，参数偏离规则为“允许正偏离”。在技术参数响应文件中，投诉人仅对参数偏离规则做出响应，而未对参数值要求做出响应，属于《征集文件》所规定的“未逐一进行响应”问题，应当作无效处理。因此，投诉事项4不成立。
5.关于投诉人请求启动专家复审或补录的问题
本机关对投诉人请求启动专家复审或补录回复如下：
（1）专家评审无误，无须启动复审。
（2）根据《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除剩余入围供应商不足入围供应商总数70%且影响框架协议执行的情形外，框架协议有效期内，征集人不得补充征集供应商。因此，该项目不符合补充征集条件。
处理决定：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投诉事项1、2、3、4均不成立，驳回投诉。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向九江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向九江市柴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九江市财政局        
                            2024年2月1日
（主动公开）
	九江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4年2月1日印发


� CONTROL iSignatureOffice.SignatureCtrl \s ���








—10—
—1—

_1768291375.unknown

